
附件3

眉山市物业承接查验工作办法

为规范物业承接查验行为，加强前期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和

监督， 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， 根据住建部《物业承接查验办法》

《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眉山市物业管理条例》， 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 承接查验条件

（ 一）取得竣工验收备案书；

（二）接通水、 电、 气、 光纤、 电话等；

（三）电梯、 二次供水、供电、消防、安防监控等共用设施

设备安装配置合格；

（四）物业服务用房按相关标准配置， 满足基本办公功能。

二、 承接查验时限

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交付使用15日前， 与选聘的物业服务

企业完成承接查验工作。

三、 承接查验内容

（ 一 ）物业资料

1物业档案包括物业管理区域建设工程规划总平面图；各

类建筑和设备竣工图；各设施设备合格证、保修卡、保修协议及

安装、使用和维护保养资料；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信等准许使

用文件；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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